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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计量”或“公司”）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文件的要求，华泰联合对广电计量 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相关情况进

行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广电计量内部控制评价情况

（一）内部控制评价范围

公司按照风险导向原则确定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

险领域。

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所有公司，明细如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与母公司关系 持股比例

1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2 广电计量检测（北京）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3 广州山锋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4 广电计量检测（湖南）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5 广电计量检测（无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6 广电计量检测（天津）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7 广电计量检测（武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8 广电计量检测（西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 广电计量检测（成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10 广电计量检测（沈阳）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11 广州九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80%
12 广电计量检测（福州）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13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14 广电计量检测（重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15 广电计量检测（青岛）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16 广电计量检测（深圳）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17 广电计量检测（杭州）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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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与母公司关系 持股比例

18 广电计量检测（昆明）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19 广州广测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20 河南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
21 广电计量检测（南宁）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
22 广电计量检测（江西）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
23 广电计量检测（合肥）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
24 广电计量检测（海南）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80%
25 方圆广电检验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26 中安广源检测评价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81.28%
27 中环广源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81.28%
28 中安环能（天津）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81.28%
29 广电计量评价咨询（广东）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81.28%
30 陕西众泰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81.28%
31 江西福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32 广电计量检测（四川）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33 深圳市博林达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70%
34 蚌埠市博林达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70%
35 曼哈格（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1%
36 上海曼哈格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51%
37 常州曼哈格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51%
38 北京曼哈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51%
39 北京振翔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51%
40 香港曼哈格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51%
41 北京金源动力信息化测评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5%
42 广电计量检测（衡阳）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公司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业务为计量校准业务、产品检测业务、评价咨询业

务、检测装备研发及其他业务，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事项为党建引领、组织架构、

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发展战略、资金活动、对外投资、关联交易、采购业务、

资产管理、工程项目、销售业务、研究与开发、预算管理、合同管理、财务报告

及信息披露等各个方面事项。

上述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涵盖了公司经营管理

的主要方面，不存在重大遗漏。

（二）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依据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1、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1）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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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

等级

定量标准

内部控制缺陷可能导致或导致的损失与资

产管理相关的，以资产总额指标衡量

内部控制缺陷可能导致或导致的损失与利

润表相关的，以营业收入指标衡量

重大

缺陷
错报金额≥资产总额 3% 错报金额≥营业收入 1%

重要

缺陷
资产总额 1%≤错报金额＜资产总额 3% 营业收入 0.5%≤错报金额＜营业收入 1%

一般

缺陷
错报金额＜资产总额 1% 错报金额＜营业收入 0.5%

（2）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①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

A.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履行职责过程中存在舞弊行为；

B.对已经公告的财务报告出现的重大差错进行错报更正；

C.注册会计师发现的当期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而内部控制在运行过程中

未能发现该错报；

D.审计与合规会和内部审计部门对财务报告和相关内部控制缺乏有效的监

督。

②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要缺陷：

A.未按照公认的《企业会计准则》选择和应用会计政策；

B.未建立反舞弊程序和控制措施；

C.对于非常规或特殊交易的账务处理没有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或没有实施

相应的补偿性控制；

D.对于期末财务报告过程的控制存在一项或多项缺陷且不能合理保证编制

的财务报表达到真实、完整的目标。

③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一般缺陷是指不构成上述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之外的

其他控制缺陷。

2、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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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缺陷

等级

定量标准

内部控制缺陷可能导致或导致的损失与资

产管理相关的，以资产总额指标衡量

内部控制缺陷可能导致或导致的损失与利

润表相关的，以营业收入指标衡量

重大

缺陷
错报金额≥资产总额 3% 错报金额≥营业收入 1%

重要

缺陷
资产总额 1%≤错报金额＜资产总额 3% 营业收入 0.5%≤错报金额＜营业收入 1%

一般

缺陷
错报金额＜资产总额 1% 错报金额＜营业收入 0.5%

（2）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非财务报告缺陷认定主要以缺陷对业务流程有效性的影响程度、发生的可能

性作判定。

①如果缺陷发生的可能性高，会严重降低工作效率或效果，或严重加大效果

的不确定性，或使之严重偏离预期目标的为重大缺陷；

②如果缺陷发生的可能性较高，会显著降低工作效率或效果，或显著加大效

果的不确定性，或使之显著偏离预期目标的为重要缺陷；

③如果缺陷发生的可能性较小，会降低工作效率或效果，或加大效果的不确

定性，或使之偏离预期目标的为一般缺陷。

（三）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根据本次内部控制评价的结果和相关准则及规定对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

准，2025年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重大缺陷，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也不存在未完成整改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

（四）其他内部控制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公司无其他内部控制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结论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审计报告（容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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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字[2026]518Z0548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广电计量于

2025年12月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

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三、保荐机构主要核查程序

2025 年度，保荐机构定期对广电计量进行了现场检查；通过对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检查广电计量内控制度建立情况；查阅合同金额前五的采购合同及销售

合同，查阅 1亿元以上的借款合同及保理合同，查阅财务报表、募集资金专户部

分大额支出所对应的会计记录及审批手续等材料，查阅股东会/董事会会议资料、

决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与公司高管、证券事务代表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

现场调查及走访相关经营情况，对广电计量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进行了核查。

四、保荐机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广电计量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

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企业业务及管理相关的有效

的内部控制；广电计量董事会出具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本反映了其内部控

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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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孙 博 汪乐林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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